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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木移植監督專案小組分工作業原則範本（供參） 

 

 
樹木移植工程 

 

監造單位 

 

移植工程廠商 

 

樹木管理單位 

（公園處） 

1. 移植施工範圍及
樹木確認 

2. 3日前現場公告。 

3. 協助移植程序與
民眾說明。 

4. 移植作業進行。 

5. 定植後維護管理。 

 

1. 全程監督廠商
施工。 

2. 確 認 施 工 程

序、工法符合相
關規定。 

3. 配合各機關查

察作業，並督導
廠商進行缺失
改善。 

 

1. 查察有無違反
臺北市樹木移
植相關規範。 

2. 樹木毀損時依
臺北市行道樹
管理維護自治

條例究處。 

 

1. 澆水灌溉作業。 

2. 基地排水管理。 

3. 疏枝疏芽作業。 

4. 雜草清除作業。 

5. 施肥作業。 

6. 樹木健康維護管
理。 

7. 每月提送養護資
料予樹木管理單
位及公園處。 

8. 移植完成後1個月
內會同監造單位
及樹木管理單位
查驗 1次，爾後每
季會同勘查 1次。

養護期間樹木管
理單位及公園處
得不定期查驗。 

 

1. 現場監督移植
工程廠商有無

落實管理維護
作業，包括澆
水、除草、施
肥、病蟲害防
治、防颱等。 

2. 配合樹木管理
單位及各機關
查驗作業，並督
導移植工程廠
商進行缺失改
善。 

1. 查察樹木移植

工程單位提送

之養護資料。 

2. 不定期抽查樹
木生長維管情
形。 

3. 樹木毀損時依
臺北市行道樹
管理維護自治
條例究處。 

移植

作業

施工

階段 

維護

管理

階段 

(1年

保活

期) 

 

主辦工程機關 

1. 現場監督。 

2. 橫向聯繫。 

3. 各 項 業 務 綜

整。 

4. 負責統一對外
說明窗口。 

1. 現場監督移植
工程廠商及監

造單位有無落
實管理維護作
業。 

2. 監督移植工程
廠商有無按時
提送維護管理
紀 錄 予 公 園
處。 

3. 各 項 業 務 綜
整。 

4. 負責統一對外
說明窗口。 

註： 

1. 重大或特殊移植工程得由主辦工程機關成立「樹木移植監督專案小組」，移植作業施

工階段及維護管理階段各單位應執行作業及分工原則建議如範例所示。 

2. 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納入「樹木移植監督專案小組」，專家、學者於移植作業施

工階段分工：（1）協助現場督導（2）技術指導；於維護管理階段分工：（1）會同定

植現場檢查樹木生長情形（2）提供專業意見。 

 


